
  

臺北市  區公所核發清寒證明申請書 

 

本  人(學生姓名) ：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

申請人(家長姓名) ：        (關係：    ) 身分證字號：  

戶籍地址：    區    里    鄰       路（街）   段    巷    號    樓 

因家境清寒，為(原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要，請惠予核發證明。 

 

茲檢附下列文件： 

一、申請人身分證正本及全戶戶籍資料（含直系 2 代，共同生活或受扶養之無

工作能力祖父母可列計）。必要時需申請全戶戶籍謄本(3 個月內有效)。 

二、學生證正本（加蓋當學期註冊章）、若學生證為 IC 卡請準備在學證明書。 

三、全戶最近 1 年財稅資料（含不動產、投資證明及各類所得清單）。 

四、切結書、其他： 

 

申請人(或本人)簽章：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
代  理   人  簽章：   

審核結果：□符合標準（比照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標準），核發證明。 

□不符合，理由： 

（ ）1.每人每月所得標準大於等於$28,161 元 

（ ）2.全家人口之存款（含股票投資）大於 1 戶$2,500,000 元＋

□人×$250,000 元 

（ ）3.全家人口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超過$8,760,000 元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課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區長： 

申請獎助學金    
減免學雜費 
減免課業輔導費 



  

 

切    結    書 
 

本人向  貴所申請核發清寒證明，所檢附各項文件資料

，如有虛偽不實或偽造、變造者，願負一切法律責任；

特立此切結書為證。 
 
 
 
     此   致 
 
 
臺北市  區公所 
 
 
 
 
 

      立切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(申請人或學生本人) (簽章) 

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電話：   

       戶籍地址：    區     里    鄰       路（街）  段  巷  號  樓 

       現住地址：    區     里    鄰       路（街）  段  巷  號  樓 

 

 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 


